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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法规(国粮检[2005]31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的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强化统一执法，规范粮

食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检查人员主体资格，促进依法行政，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

称的粮食监督检查证（以下简称监督检查证），是指粮食行

政管理监督检查人员依照本规定取得的表明粮食行政管理监

督检查资格的身份证明。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粮食流

通监督检查工作的人员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必须持有监督

检查证。 第三条 监督检查证由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监

制，规格、式样和内文全国统一，加盖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以下简称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证件专用章，并按

照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编码办法编写证号。监督检

查证的规格、式样和内文不得擅自变动或者涂改，凡擅自变

动或者涂改的证件一律作废，不得使用。 监督检查证实行全

国统一编号。证件编号由9位数字组成，包括 “机构代码”

和“人员代码”。“机构代码”由7位数字组成，具体编码方

法按《粮食行政、事业机构及社会团体分类与代码》（LS/T



1700-2004）执行，不足7位的以“0”补齐；“人员代码”由2

位数字组成，是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持证人在本部

门内部的顺序编码。 第四条 监督检查证限于持证人在本行政

区域内依照法定职权使用，不得转借他人，不得超越法定职

权使用。在其他行政区域持证从事监督检查活动，需由持有

本证的当地粮食行政管理监督检查人员协同。 第五条 申领监

督检查证应当具备的条件是，从事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

经过粮食行政管理法规知识培训并考试合格，原则上要求具

备国家公务员身份。暂属事业编制的地方粮食局，可以依照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接受上一级具有行政执法主体

资格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委托行使行政执法职能，并按程序

申领监督检查证。 粮食行政管理法规知识培训、考试的内容

为行政执法基础理论、行政执法相关制度，以及与粮食行政

管理、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

范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第六条 监督检查证的管理实行国家粮

食行政管理部门主管、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分级管理的原

则。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当地各地市、县级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粮食流通监督检查人员的培训、考试、发证和管理

工作；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机关和省级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粮食流通监督检查人员的培训、考试、发证和管理工

作。监督检查证核发和管理的有关具体工作由本部门的监督

检查工作机构负责。 各地市、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粮食流

通监督检查人员申领监督检查证，由其所在机关填写《粮食

监督检查证申领表》（附表一），签署意见并盖章后，报省

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申领监督

检查证，经由地市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向省级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符合规定条件的，

核发监督检查证，并按照“机构代码”和“人员代码”顺序

逐一填写《粮食监督检查证核发备案表》（附表二）报国家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案。 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粮食流通监督

检查人员申领监督检查证，由其所在机关填写《粮食监督检

查证申领表》，签署意见并盖章后，报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审批。 省级（含）以下可以申领监督检查证的范围：一是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监督检查工作的负责

人；二是具有执法主体地位的监督检查处（科、股）的组成

人员；三是与监督检查工作关系密切的处（室、科）负责人

或指定的专人。 新调入和新上岗人员申领监督检查证，按上

述要求办理。 第七条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妥善保管监

督检查证，丢失或者损毁的，应当立即向发证机关报告，办

理作废手续。经向所在机关申请，按规定的程序补发新证。 

第八条 监督检查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所在部门应当将其

监督检查证收回，交发证机关注销： （一）调离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调离监督检查工作岗位的； （二）辞职、辞退的

； （三）长期休假超过三个月，以及退（离）休的； （四）

其他不能实际履行执法职责的情形。 第九条 监督检查人员有

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部门暂扣监督检查证： （一）被

行政拘留的； （二）受到开除以外行政处分的； （三）越权

监督检查或者拒绝、拖延履行监督检查职责，造成不良后果

的； （四）利用监督检查证谋取私利、违法乱纪的； （五）

其他应予暂扣监督检查证的情形。 暂扣监督检查证的期限由

持证人所在部门根据不同情况决定，最短3个月，最长1年。

在暂扣监督检查证期间，原持证人不得从事监督检查活动。 



第十条 监督检查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所在部门缴销其

监督检查证，交发证机关注销： （一）被开除的； （二）被

劳动教养的； （三）被刑事拘留或判刑的； （四）被暂扣监

督检查证2次以上的； （五）其它严重违法违规需要缴销监

督检查证的。 被缴销监督检查证的人员不得再从事粮食流通

监督检查工作。 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证的

暂扣和缴销情况及时向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省级粮

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就监督检查证的核发和管理事项每季度

向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伪造、涂改、买卖、出租、出借粮食监督检查证件。伪

造、涂改、买卖、出租、出借粮食监督检查证件的，依法移

交有关部门予以治安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粮食

行政管理监督检查人员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执行公务时，应当

出示监督检查证件。不出示监督检查证件或者超越法定职权

范围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予以拒绝。 第十三条 

发证机关应当建立监督检查证件档案，如实记录粮食行政管

理监督检查人员的岗位培训情况和监督检查证件的颁发、审

验、补发、换领、注销等情况。 第十四条 粮食行政管理监督

检查人员对暂扣、缴销监督检查证件有异议的，可以向暂扣

、缴销机关提出书面申诉。暂扣、缴销机关接到申诉后，应

当进行复查，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第十五条 发

证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 （

一）不按规定的条件、范围和程序颁发监督检查证的； （二

）不按规定对监督检查证件进行审验或者建立档案的。 第十

六条 本规定由国家粮食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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